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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材料、低值品、易耗品是学校国有资产的一部分。为加强学校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的管理，完善内控机制，防范廉政风险，根据《高等学校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管理办法》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材料、低值品、易耗品是指学校在开展业务活动及其他活动中为耗用而存在的未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实物资产：
1. 低值品：是指仪器、仪表、教具、工具等。 
2. 易耗品：指不属于实验材料范围且在使用过程中易损坏的器件，如办公耗材、玻璃仪器及器皿、劳保用品、零配件、元件、清洁工具等。 
3. 材料：指一次性消耗或使用后无法清点和复原的物品，如：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燃料、气体、化学试剂盒、药品等。
第三条 总务基建处是学校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的监督管理部门。各使用部门是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的采购、验收入库、领用出库等的直接责任部门。
第四条 各使用部门材料、低值品、易耗品采购应以满足教学办公科研需求为依据，杜绝浪费，并严格按照《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项目招标采购管理办法（试行）》、《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预算管理办法（修订）》、《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财务收支审批制度（暂行）》执行。
第五条 各使用部门购入材料、低值品、易耗品后，要及时组织有关人员认真验收，并凭据合法票据、明细清单以及入库单办理报销手续。
第六条 各使用部门应认真细致做好入库、出库的台账记录，实现材料、低值品、易耗品使用全程可追溯、可核查。每年对本部门材料、低值品、易耗品须全面清查一次。对于常用或专用的材料、低值品、易耗品可适量备用。有需求的应建立相应的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物资库，并由专人保管，防止积压、浪费、损坏、丢失。
第七条 因责任事故造成的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的损坏、丢失，应由责任人按照损坏物品实际价值进行赔偿。有残值的材料、低值品、易耗品报废按《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修订）》（粤建院〔2018〕117号）规定的办法处理。处置费、赔偿费一律交学校财务。
第八条 总务基建处对各使用部门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的管理使用情况不定期抽查，对管理不到位的相关部门提出整改意见，涉嫌挪用和虚假列支等违反校纪校规行为的责任人，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
第九条 对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及其他危险品要加强管理，实训中心指定专人负责。
第十条 各使用部门要根据本办法，结合本部门实际，制定相应的材料、低值品、易耗品出入库登记或管理细则并报总务基建处备案。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总务基建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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